
关于新庄孜街道办事处三月份安全隐患排查情况的通报
各社区，各部门，辖区各有关单位：
根据区政府办公室《关于印发〈八公山区生产安全隐患月排查月通报制度〉的通知》（淮八府办〔2016〕11号），从1月份起，我街道办事处开始实施此项制度。现将我街道办事处3月份排查的事故隐患进行通报（详见附表），请各责任单位严格落实监管责任，采取切实措施，确保按期整改到位，消除隐患，并于4月底前将隐患整改情况报送至街道办事处安委会办公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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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新庄孜街道2024年3月份安全生产“月排查月通报”事故隐患明细表
	序号
	责任单位
	隐患内容
	整改
期限
	监管
社区
	监管
部门

	1
	心连心养老院
	
厨房天花板掉落，电线裸露未敷管保护
	立即整改
	胜利社区
	
区消防大队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报：区安委办、杨维主任。
 送：各社区、相关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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